建设工程造价概论
第一章 工程建设相关知识

1．建设工程及其分类

1．1建设工程的概念

(1)建设工程是指建造新的或改造原有的，通过“建设”来形成新的固定资产过程；
(2)建设工程项目是从预备、准备筹建、勘察设计、设备购置、建筑安装、试车调试、竣工投产，直到形成新的固定资产的全部一次性工作。在建设阶段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

1．2建设项目分类：

(1)工程性质不同分为：新建、扩建、改建、迁建、重建、技术改造项目；注意新建与扩建、扩建与改建的区别。
(2)按照总投资和总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但原则上应以上级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初步设计确定。

(3)按照建设用途来分为生产建设项目和非生产建设项目（又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

(4)按照资金来源划分为：国家预算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联合投资、自筹、利用外资、外国独资等。

1．3建设项目的构成

单项工程——独立的设计文件、独立发挥生产能力和效益；

单位工程——独立设计文件、不能独立发挥生产能力；

分部工程——有不同工种使用不同工具和材料完成，能够发挥某一专业方面功能要求的部分项目；
分项工程——建设施工的工种、机具、材料只要一个方面有所不同，且采用的施工方法、构造特征及规格有所不同，均可以定义为一个项目的基本构成要素。

2．工程建设程序
2．1程序

(1)政府投资重大和新（重）建项目，划分为四阶段和十个程序过程；

(2)企业自主资金项目，划分为四阶段和八个程序过程。

差别主要在建设前期阶段：

(1)政府资金项目：项目建议书、选址、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与开工报告四个程序；

(2)企业资金项目：项目申请报告、建设方案与初步设计两个程序。
(3)依据是《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7月16日）规定，企业资金项目不再实行审批制，而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2.2其他相关法规规定
(1)江苏省行政区域内实施建设的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取消工程项目报建登记制度，改为提交“工程建设项目发包初步方案”的登记备案制度。（2003年5月1日修改的《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2)建设单位必须在项目开工前向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建筑法）

3．工程造价管理
3．1基本概念

(1)工程造价泛指建设一项工程预期开支或实际支出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费用；另外还指工程项目的交易价格。国外则将交易之前的造价分为估价、询价和报价；交易后出现承包合同价；生产建设中出现成本与费用之区别，而往往出现建设成本高于承包价的现象。
(2)特点：大额性、个别差异性、动态性、层次性、兼容性。
(3)造价职能

商品价格职能；

预测、控制、评价、调控的特殊职能。

3．2工程造价管理
3．2．1造价管理体制

有“统一量、指导价、竞争费”到“工程量清单计价”，形成“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主报价、市场形成价格”的管理模式。

3．2．2造价管理的内容
工程造价管理一是指建设工程投资费用管理，即投资管理，开展预测、计算、确定和监控工程造价及其变动的系统活动；二是指工程价格管理，即价格管理，包括成本控制、计价、定价和竞价的系统管理活动。

因此，工程造价管理包括工程造价合理确定和开展有效控制两个方面的内容。

合理确定是控制工程造价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项目建议书阶段编制项目初步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是方案选择和进行初步设计的造价控制目标；

初步设计总概算是控制拟建项目工程造价的最高限额，是进行施工图设计和技术设计的造价控制目标；
施工图预算和建安工程承包合同价则应是施工阶段造价控制的目标；

竣工结算价与决算价则体现了该工程的实际造价。

3．2．3工程造价控制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初步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影响的可能性为75%~95%；在技术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影响的可能性为35%~75%；在施工图阶段对工程造价影响的可能性为5%~35%。说明，造价控制的关键在于施工以前的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在项目做出投资决策后，控制造价的关键就在于设计了。
工程造价控制的手段和措施：最佳措施——主动控制；最有效的手段——技术与经济相结合。
3．2．4工程造价管理的组织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组织有三个子系统：政府委托的行政管理系统——定额站；企事业机构管理系统——造价咨询及项目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管理系统——行业自律性组织。

造价咨询企业的社会功能：服务、引导、联系；经营执业原则是“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两个级别，从业人员主要有：造价工程师、各级工程造价员等专职专业人员组成。
